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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在《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管理办法》中分别对增值税、消

费税制定了退税政策。对于消费税，我国采取了免征和“先征后

退”办法，并规定消费税退税率（或单位税额）与其征收率相同，

因此消费税能够做到彻底退税，使企业的税负为零。但对于增

值税，由于涉及因素较多、计算复杂，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。

一、生产企业出口退税的增值税税负

对于出口企业的增值税退税，我国制定了两种办法，即

“免、抵、退”法和“先征后退”法，分别适用于自营或委托出口

的生产企业及收购出口的外贸企业。对于生产企业，“免”是指

货物出口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；“抵”是指生产企业出口自产

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、零部件等所含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，抵

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；“退”是指生产企业当月自产货物应

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，对未抵顶完的税额予以退

还。因此，这一办法的根本出发点，在于体现公平税负和“征多

少，退多少”的零税率原则。

在“免、抵、退”原则下，我国制定的计算方法如下：当期免

抵退税额=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伊外汇人民币牌价伊出口货物

退税率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（其中免抵退税抵减额是指国内

购进免税原材料或来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与退税率乘积）；当

期内销货物应纳税额=当期内销销项税额原［当期内销进项税

额原（当期免抵退税额垣当期免抵退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）］。

然后，根据当期免抵退税额同当期内销应纳税额的比较，来确

定当期应退税额或应纳税额，以及下期留抵税额。由此可见，

由于我国增值税的退税率和征收率的差异，以及免抵退税额

的计税依据以离岸价格为基准，而非以所含原材料、零部件的

进项税额为标准，这将会使得企业可能出现不完全退税，即存

在出口货物增值税税负遗留问题。

例：某新建出口生产企业，产品全部外销，假设当期外购

原材料、零部件价格为 a，增值税征收率 x；出口产品折合人民

币的离岸价格为 b,适用退税率为 y。由于免税购进原材料，在

出口退税计算中，对增值税产生的影响将予以剔除。因此，为

简化计算，假设免税购进原材料、零部件等为零。根据出口退

税计算公式，则当期内销货物应纳税额=0-（ax-bx）=（b-a）

x，当期免抵退税额=by。

若 b逸a，则当期销售货物应纳税额逸0。如果 by跃（b-a）

x，调整不等式即 a/b跃（x-y）/x，当期可实现出口退税，即当出

口产品非增值率大于征退税率之差额与征收率的比值时，可

获得出口退税，退税额=by-（b-a）x, 企业当期增值税税负=

ax-[ by-（b-a）x]=b（x-y）；若 a/b臆（x-y）/x，则企业不但不

能获得退税，还将缴纳当期应纳税款，缴税额=（b-a）x-by，企

业当期税负=ax垣（b-a）x-by= b（x-y）。可见两种情况下，企业

税负表达式是一样的。

若 b约a，则当期内销货物应纳税额约0，当期应退税额=当

期免、抵、退税额=by，留待下期抵扣税额=（b-a）x，企业当期

税负=ax-by，若不考虑跨期对税负返还影响，根据采购与销

售配比关系，则实际税负=ax垣（b-a）x-by=b（x-y），同上述分

析一致。

那么企业存在内销的情况下，结果又将如何呢？结合上

例，假设企业内销产品价格为 c，增值税征收率同原材料一致

为 x，则当期应纳税额=cx-（ax-bx）=（c+b-a）x，免、抵、退税

额=by。

当 c+b-a逸0时，当期内销货物应纳税额逸0。如果 by跃

（c+b-a）x，即（a-c）/b跃（x-y）/x时，退税额=by-（c+b-a）x，企

业当期税负=ax-cx-[by-（c+b-a）x]=b（x-y）；若 by约（c+b-a）

x时，仿上例可计算出企业税负= b（x-y）。

当 c+b-a约0时，当期内销货物应纳税额约0，当期应退税

额=当期免、抵、退税额=by，留待下期抵扣税额=（c+b-a）x，

企业当期税负=ax-cx-by；将跨期待抵扣税额影响剔除，则实

际税负=ax+（c+b-a）x-cx-by=b（x-y）。

综上分析可见：当征退税率一致时，企业税负为零，企业

可获得出口货物完全退税；而当两者不一致时，企业出口货物

将不能获得增值税完全退税。由于我国目前对出口货物增值

税退税率规定了 17%、13%、11%、8%、5%五个档次的退税率，

所以当企业征退税率不一致时，将承担额外税负，且征退税率

差额越大，相应承担的税负也越重。另外，我国将出口货物离

岸价作为购进价进行增值税抵顶，使得产品价格中的（V+M）

部分，即除原材料、零部件之外的增值价值计入退税基数，名

义上使得退税数额变大，但从企业综合税负来看，无疑加重了

出口退税政策下生产企业与外资企业税负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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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本文根据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，分析和比较了生产企业、外贸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水平，并基于公平税负的原

则，给出了我国增值税出口退税计算方法的改进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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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税收负担，有违公平税负原则。

二、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增值税税负

对于外贸企业，我国的《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管理办法》做

出如下规定：外贸企业在出口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；对其收购

货物的成本部分，由于其在收购时支付了应纳的增值税税款，

因此在货物出口后按照收购成本与退税率计算退税，退还给

外贸企业，即通常所说的“先征后退”。由于我国目前只对部分

产品实行征退税率一致，所以当征退税率不一致时，所产生的

征退税之差将计入外贸企业的生产成本，从而产生外贸企业

的增值税税负问题。

接上例，假设某外贸企业收购该出口加工企业产品进行

外贸出口，收购价格为 d，增值税税率为 x，当期出口产品价格

与生产企业出口价格相同为 b，增值税退税率为 y。显然在“先

征后退”的退税政策下，该外贸企业可获得的退税款=dy，收

购环节已缴纳税款=dx，所以，该外贸企业货物出口增值税税

负=d（x-y）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当出口产品征退税率不一致时，

外贸企业将产生增值税税负，并且征退税率差越大，税负负担

将越重。显然，这点和生产型出口企业是类似的。

三、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比较

通过上述分析可见，在我国当前的货物出口增值税退税

政策下，由于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采用的退税计算方式不同，

使得即使在相同条件下，两者所负担的税负也可能不同。

例：某出口生产企业当期采购原材料、零部件价格 100万

元，加工成产品后以离岸价 150万全部外销，并假设某外贸企

业从国内采购同样批次产品，采购价格为 120万元，外销价格

与生产企业一致，假定增值税税率 17%，出口退税率 13%。根据

公式不难计算出，生产企业的增值税税负=150伊（17%-13%）=

6（万元）；外贸企业的增值税税负=120伊（17%-13%）=4.8（万

元）。显然，生产型出口企业税负的绝对值要比外贸企业重。

造成两者税负不同的原因，主要在于出口企业的免、抵、

退税额计算以离岸价为依据，并视同购进价；而外贸企业则直

接以收购成本为依据，计算退税。显然，在出口离岸价格大于

外贸企业收购价格的情况下，两者的税负差异不可避免。同

时，为了能够更客观地来衡量两类企业的税负差异、消除绝对

数额影响，本文采用了相对指标，即离岸价格税负率这一指

标，将企业增值税税负绝对数同产品离岸价格的比值，作为判

断标准，以此来比较企业的税负水平，具体见下表：

从上表可见，当征退税率一致时，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都

将获得完全退税，在此情况下两者税负率相同。但当征退税率

不一致时两者的税负水平不同，由于外贸企业收购产品出口

的盈利性需求，必然使得离岸价格 b高于收购价格 d，即生产

企业税负的绝对值要大于外贸企业，税负偏重。但如果从税负

率指标来看，由于 d/b约1，d（x-y）/b约x-y，即在相同的条件

下，生产企业的增值税税负水平将大于外贸企业。

从表象来看，作为我国生产企业免抵退税额计算依据的

离岸价格，大于外贸企业的收购价格，在相同的出口产品的价

格下，生产企业的“免抵退”税额大于外贸企业应退税额，似乎

是外贸企业税负偏重。但由于生产企业实际应退税额，要通过

当期内销货物应纳税额和免抵退税额的比较来确定，所以从

税负率指标来看，生产企业的税负要大于外贸企业。

四、对增值税出口退税计算方法的改进

思路一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“征多少、退多少”的零税率

原则，保持外贸企业的退税方法不变，将生产企业当期免抵退

税额的计算依据由产品外销价格改为其所含原材料、零部件

等非增值部分价格，即扣除外销价格中所含人工费用、间接费

用、必要利润等增值部分。计算公式为：当期免抵退税额=出

口货物非增值额（人民币）伊退税率=出口货物离岸价（人民

币）伊非增值率伊退税率，如果出口产品包含免税购进原辅材

料，则应将免税的原辅材料价格从全部原材料、零部件价格中

剔除。按此思路，生产企业的税负绝对额将变为 a（x-y）,税负

比率为 a（x-y）/b。同先前税负率相比，企业税负水平降低，从

而有利于生产企业产品出口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。但随之

而来的问题是，外贸企业的计算方法不变，其税负率仍为 d

（x-y）/b，由于增值率的存在，使得 a约d，从而 a（x-y）/b约d（x-

y）/b。因此，虽然此思路的计算方法简单，但会造成外贸企业

税负偏高，产生新的税负不公平问题。

思路二：根据公平税负原则，以及“出口免税，并退回上一

环节增值税”的国际惯例，保持外贸企业退税方法不变，并根

据外贸企业的税负率水平，来确定生产企业的税负率，保持二

者一致。具体做法为：计算外贸企业出口产品的进销价格比，

即 d/b；调整生产企业免抵退税额计算公式，即当期免抵退税

额=出口离岸价格（人民币）伊d/b伊退税率，其他计算步骤不

变。可见在此情况下，出口企业的税负绝对额=出口离岸价格

（人民币）伊d/b伊（x-y），税负率= d（x-y）/b，和外贸企业税负

率一致。因此，这种方法很好地贯彻了公平税负原则，但缺点

是计算复杂，如果找不到可比的外贸公司，将无法进行生产企

业出口退税的计算。

思路三：结合上述两种思路，对生产企业按照原材料、零

部件等非增值额，计算免抵退税额。根据思路一的分析，生产

企业的税负率为 a（x-y）/b。外贸企业的退税依然实行“先征

后退”，征税环节计算办法不变，以保持税款抵扣的连续性。但

在退税时，使实际退税额=收购成本伊［（a/d）伊y垣（1-a/d）伊

x］，其中 a/d为产品非增值额同购销价格之比值，y为退税率,

x为征收率。假设收购成本为 d，可计算出外贸企业税负绝对

额为 a（x-y），税负率为 a（x-y）/b，同生产企业税负率一致。

因此，思路三既体现了“出口免征，并退回上一环节增值

税”的国际惯例，又避免了思路二在找不到可比外贸企业时无

法对生产企业进行出口退税计算的情况，同时也兼顾了两类

企业之间的税负公平。其缺点是在办理退税时，需获得出口产

品的非增值额数据，因而同思路二相比，略显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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